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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5月 

香港保险公司并购与重组 - 即将迎来新变化 

 

 

本简报重点介绍《保险业条例》下的控制权变更制度即将进行的修订，为此，现正考虑收购或重组香港保险人的人士应

了解修订案带来的影响。简而言之，此次修订引入额外的门槛要求，任何人士必须满足更严格的“适当人选”评估准则，

方可获批准成为某些香港保险公司的“大股东控权人”。 

此次修订工作是对《保险业条例》开展的广泛修订的其中一部分，目标包括在香港保险市场实施风险为本的资本制度。 

相关修订预计将于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主要关注要点 

1. 什么情况下收购股份须要事先获得保监局的批准？ 

 

目前，任何人于香港注册成立的获授权保险人1及指定保险控权公司（指定保险控权公司）中取得 15%或以上投票权，必

须事先获得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批准。2新规则将设置 50%或以上的投票权作为额外的批准门槛。因此，须取得

保监局批准的“股东控权人”将分为两类：(i)一类是有权行使或控制行使 15%或以上但少于 50%投票权的人士（小股东控

权人）；(ii)另一类是有权行使或控制行使 50%或以上投票权的人士（大股东控权人）。 

 

采用双重审批门槛后，香港保险业的控制权变更制度将与香港银行业更接轨。 

 

即使投资者已获准成为小股东控权人，如欲成为大股东控权人亦必须事先获得保监局的批准。大股东控权人如欲减持股

份成为小股东控权人则无须事先获得批准，但事后必须作出申报。 

 

2. 指定保险人 

 

根据修订后的规则，如保监局认为在香港境外注册成立的获授权保险人在香港或从香港经营其大部分保险业务，保监局

可指定其为“指定保险人”。指定保险人所须遵守的规定实质上与香港注册成立的保险人相同，包括小股东及大股东控权

人须要获得事先批准的规定（见上文）。3至于没有被保监局作出如此指定的非香港注册保险人则须就股东控权人变动

继续履行申报责任。 

 

3. 适当人选的评估准则 

保监局必须信纳成为股东控权人的人士是（并保持是）适当人选。保监局发布的《有关获授权保险人“适当人选”的准则

指引（指引 4）》列明适用于获授权保险人的股东控权人（及若干其他管控要员）的最低适当人选准则。4保监局于 2024

年 4 月发布了该指引的修订版，预计将于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修订后的指引阐明／扩大了保监局对以下方面的期望： 

 

A. 大股东控权人 - 大股东控权人对该保险人的影响力越大，保监局在评估其是否适当人选时所应用的标准就会越高。

保监局会考虑股东控权人对该保险人的可能或实际影响力及控制程度。  

 

 
1 特定目的保险人除外。  

2 保监局拥有法定权力可指定保险集团内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指定保险控权公司，藉以在集团监管框架下对保险集团进行监管 -- 迄今为止，

已有三家实体被指定为指定保险控权公司。 

3 在适用的情况下，视作批准适用于当一家非香港保险人被指定为指定保险人时的任何大股东和小股东控权人。 

4 指定保险控权公司应继续参照《集团监管指引（指引 32）》的单元 B。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GL4_2024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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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成为大股东控权人（若适用，及小股东控权人）的人士须就有关获授权保险人提交清晰且详细的策略目标和业

务计划，并能说明这些目标和计划是可实现、可行、且有助于保险人的长期稳健及可持续发展。 

 

保监局尤其期望大股东控权人能显示其对该保险人的长期承诺，并表明有能力维持该保险人的财政稳健，包括在

有需要时提供额外资金以支持该保险人的业务营运； 

 

B. 本身是法人团体的股东控权人的内部管控和企业管治 -  保监局期望法人团体已建立良好的企业管治架构（包括考

虑独立非执行董事所占的比例）、充足的财务汇报方面的内部管控，以及充足的内部管控制度以合理地确保进行

受规管活动的相关员工符合适用的适当人选准则。 

 

此外，保监局期望法人团体维持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管控制度，以便在实体层面或整个集团层面（如适用）妥

善监察和管理风险。 

 

至于大股东控权人，保监局在考虑该法人团体的企业管治／内部管控时将考虑其是否受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任何监

管当局的审慎监管；及 

 

C. 本身是个人的股东控权人 – 适当人选准则将扩大至包括该人是否曾因行为不当、疏忽或管理不当而被撤职或要求

辞去任何职位，或者曾在任何涉及受规管活动之投诉成立的个案中成为投诉对象。 

保监局在评估人选是否属适当时，仍可考虑其所掌握的有关某潜在股东控权人或某公司集团中的法人团体的任何大股东

或高级人员的任何资料，以及保监局认为相关的任何其他事项。 

结论 

香港市场上的现有保险公司、其股东控权人和财务顾问应考虑上述修订对其并购或重组活动的影响。待立法程序进入最

后阶段后，上述修订预计将于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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